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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环领先获评工业互联网

标杆工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评情况

近日，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环领

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领先” ）获评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财政厅组织评定的 2021 年度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第三

批）项目，中环领先投资建设的中环半导体硅片工厂被评定为工业互联网标杆工

厂项目。

中环半导体硅片工厂依托公司管控集成平台开展 “工厂智能化、 管理信息

化、制造精益化” 的三化融合建设，建立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半导体硅片工

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依托平台集成 MES、PLM、ERP 等系统配合智能化设备实现

生产现场优化、生产管理优化、经营管理优化。通过打造产品全流程优化、资产全

流程优化、商业全流程优化能力、工业设备智能优化、生产工艺智能优化、安全环

保管理优化，实现基于智能化生产的业态创新模式。

二、本次获评对公司的影响

1、中环领先秉承集约创新、集成创新、联合创新、协同创新的理念，推进工业

4.0在工厂的全新应用，符合国家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政策导向，以先进制

造、智能制造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2、本次中环领先被评定为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项目，是对中环领先在行业内

的先进制造水平及能力的充分肯定；制造模式的智慧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中环领先

质量控制能力和技术配合能力，助力成为综合门类最齐全的半导体材料企业之一

目标的实现，为全球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3、随着中环领先半导体硅片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的实施推进，提升精益制造

与柔性制造，使劳动生产率继续大幅度提升、产品质量和一致性持续提升、资源综

合利用率得到有效改善，工厂运营成本持续下降；通过不断对“生产定式” 的挖

掘，实现快速响应、决策支持和战略支撑，有利于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竞争力的巩

固和提升，建立公司“领先”品牌。

此次项目评定，将对公司未来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不会对公司当期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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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环晟新能源获评智能制造

示范工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评情况

近日，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环晟新

能源（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晟新能源” ）获评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财政厅组织评定的 2021年度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第三

批）项目，环晟新能源投资建设的 3GW 高效叠瓦太阳能电池组件智能工厂被评

定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项目。

环晟新能源建设集数字化、信息化、集成化和智能化的新一代高效叠瓦太阳

能电池组件智能工厂，通过仿真设计与智能化装备平台建设、数字化智能生产车

间建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车间物联网建设、智能信息管控平台建设、数据采集

分析与先进控制系统建设、车间 5G网络建设等实现智能制造。

二、本次获评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秉承集约创新、集成创新、联合创新、协同创新的理念，推进工业 4.0 生

产方式在公司各产业板块的作业流程和作业场景的应用；通过技术创新及制造模

式优势推动光伏发电 LCOE（度电成本）的持续降低和 BOS 成本的优化，为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2、本次评定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项目，是对环晟新能源在行业内的智能制造

实力的充分肯定；公司坚持以工业自动化、智能物流、工业大数据平台等建设，加

速公司制造体系工业 4.0进程， 为光伏行业赋能， 促进全球光伏产业全面平价上

网，提高光伏发电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竞争力。

3、随着公司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实施推进，将“G12+ 叠瓦” 技术平台与工业

4.0生产线深度融合，提升了环晟新能源生产制造效率、工艺技术水平和满足客户

需求的柔性化制造能力，产品综合性能行业领先，助力实现叠瓦组件的规模化运

营，建立公司光伏电池组件业务的竞争力。

此次项目评定，将对公司未来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不会对公司当期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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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56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8,470.00 万股。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 1,270.5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98.9176

万股，占发行总量 9.4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471.5824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6,231.182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81.23%；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39.9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18.77%。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24元 /股。

根据《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744.62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767.15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股票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464.0324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总量的 71.2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07.05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

量的 28.7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3056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12月 14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1年 12月 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 12.24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1年 12月 14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2 月 1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

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4

”

位数

4642,9642,6997

末

“

5

”

位数

70311,20311

末

“

6

”

位数

496251,996251,037549

末

“

8

”

位数

85489940,65489940,45489940,25489940,05489940

末

“

9

”

位数

12721291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南网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44,14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南网科技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

则适用指引第 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 和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

确认。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 31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38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16,897,31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

万股

）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

股

）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

类投资者

9,289,030 54.97% 39,025,140 71.42% 0.04201207%

B

类投资者

60,080 0.36% 142,049 0.26% 0.02364331%

C

类投资者

7,548,200 44.67% 15,473,135 28.32% 0.02049911%

合计

16,897,310 100.00% 54,640,324 100.00% -

其中余股 1,556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年 12月 15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年 12月 16日（T+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

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 号）（以下简称 “《承销指

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

资” ）；

（2）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基金 - 共赢 3 号员

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共赢 3 号资管计划” ）和中信建投基金 - 共

赢 4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共赢 4号资管计划” ）。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2.24元/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103,672.8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

信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

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338.8000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年 12月 16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

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共赢 3 号资管计划

和共赢 4 号资管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10%，即

847.0000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 5,660.00 万元。

共赢 3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4,300.00

万元，共获配 349.5593万股。共赢 4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

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1,360.00 万元，共获配 110.5583 万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2月 16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

元

）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

元

）

合计

（

元

）

限售期

（

月

）

1

中信建投投

资

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3,388,000 4.00% 41,469,120.00 - 41,469,120.00 24

2

共赢

3

号资

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3,495,593 4.13% 42,786,058.32 213,930.29 42,999,988.61 12

3

共赢

4

号资

管计划

1,105,583 1.31% 13,532,335.92 67,661.68 13,599,997.60 12

合计

- 7,989,176 9.43% 97,787,514.24 281,591.97 98,069,106.21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发行人：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风光股份

”

或

“

发行人

”）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

，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３３６６

号

）。

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

信建投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

风光股份

”，

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１１００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７．８１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

全部为新股发行

，

无老股转让

。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根据

《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

《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

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

最终

，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５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战略配售回拨后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７５．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２５．００

万股

，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９

，

３１１．９１２５６

倍

，

高于

１０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

，

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即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７５．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２５．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２７５０２５４％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７１．９４８６２

倍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Ｔ＋２

日

）

结束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２４

，

１８７

，

３２７

２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６７２

，

６４９

，

５６３．８７

３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６２

，

６７３

４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１

，

７４２

，

９３６．１３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２５

，

７１２

，

１３３

２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７１５

，

０５４

，

４１８．７３

３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３７

，

８６７

４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１

，

０５３

，

０８１．２７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名单如下

：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

股数

（

股

）

应缴款金

额

（

元

）

实际缴款

金额

（

元

）

实际配售

股数

（

股

）

放弃认购

股数

（

股

）

１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稳盈

ＦＯＦ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４０ ８４

，

５４２．４０ ０ ０ ３０４０

２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天科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１２ ２５

，

３６２．７２ ０ ０ ９１２

３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量化集合

６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３６ ２３

，

２４９．１６ ０ ０ ８３６

４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１６６ ６０

，

２３６．４６ ０ ０ ２１６６

５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２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０４０ ８４

，

５４２．４０ ０ ０ ３０４０

６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龙龟稳健

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９８ ２２

，

１９２．３８ ０ ０ ７９８

７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５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２３５ ３４

，

３４５．３５ ０ ０ １２３５

８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９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３３０ ３６

，

９８７．３０ ０ ０ １３３０

９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８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６５ １８

，

４９３．６５ ０ ０ ６６５

１０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３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６８４ １９

，

０２２．０４ ０ ０ ６８４

１１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７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４９４ １３

，

７３８．１４ ０ ０ ４９４

１２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３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２２ ２０

，

０７８．８２ ０ ０ ７２２

１３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国轩三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０６４ ２９

，

５８９．８４ ０ ０ １０６４

１４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金秋壹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７６０ ２１

，

１３５．６０ ０ ０ ７６０

１５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６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８５０ ７９

，

２５８．５０ ０ ０ ２８５０

１６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６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６５３ ４５

，

９６９．９３ ０ ０ １６５３

１７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９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１ ４１

，

７４２．８１ ０ ０ １５０１

１８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荣誉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９８ ２２

，

１９２．３８ ０ ０ ７９８

１９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新享嘉恳

３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１２ ２５

，

３６２．７２ ０ ０ ９１２

２０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稳健增长

４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５２

，

８３９．００ ０ ０ １９００

２１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东方红

３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３６８ ３８

，

０４４．０８ ０ ０ １３６８

２２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２７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９８８ ２７

，

４７６．２８ ０ ０ ９８８

２３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和合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９０ ５８

，

１２２．９０ ０ ０ ２０９０

２４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无崖中性

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９８ ２２

，

１９２．３８ ０ ０ ７９８

２５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２５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８３６ ２３

，

２４９．１６ ０ ０ ８３６

２６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尊安瑞享

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９６ ４４

，

３８４．７６ ０ ０ １５９６

２７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尊安瑞享

２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４０ ３１

，

７０３．４０ ０ ０ １１４０

２８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晴远中证

５００

指增

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３６ ２３

，

２４９．１６ ０ ０ ８３６

２９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晴远中证

５００

指增

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５５ ２３

，

７７７．５５ ０ ０ ８５５

二

、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

向上取整计算

）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

，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

本次发行中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２５

，

７１２

，

１３３

股

，

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７４

，

２４４

股

，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

１０．０１１８％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３７

，

８６７

股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其中

３

，

７９７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

，

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２７２％

。

本次

网下发行共有

２

，

５７８

，

０４１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

，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１８％

，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５６１％

。

三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０

，

５４０

股

，

包销金额为

２

，

７９６

，

０１７．４０

元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４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

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证券账

户

。

四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网上

、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

、

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发行人: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超达装备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

）

并在创业板上市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

称

“

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

3711

号文予以注册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的方式进行

，

全部为新股

，

不转

让老股

。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820.00

万股

，

其中网上发行

1,820.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或

“

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

（T

日

）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超达装备

”

股票

1,820.00

万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221,593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157,296,820,000

股

，

配号总数为

314,593,640

个

，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314593640。

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15704818%，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8,642.68242

倍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定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

（T+1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

并将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

（T+2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

（T+2

日

）

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

1、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根据

2021

年

12

月

15

日

（T+2

日

）

公告的

《

南通超达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

缴款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2

月

15

日

（T+2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2、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

3、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

，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

4、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

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

发行人：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研精机

”、

“

发行人

”

或

“

本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

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

，

网址

www.zqrb.cn），

所属网页二维码

：

巨潮资讯网

，

供投资者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华研精机

（

二

）

股票代码

：301138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2,000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3,000

万股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本次发行价格为

26.17

元

/

股

，

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

根据

《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

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

》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

），

华研精机所属行业为

“

专用设备制造业

（C35）”。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T-4

日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2.39

倍

。

本次发行价格

26.17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0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42.59

倍

，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30

日

（T-4

日

）

发布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0

年平均扣非后静态市盈率

44.07

倍

，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

财务状况

、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

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

，

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

三

、

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

：

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包贺林

联系地址

：

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创立路

6

号

联系人

：

李敏怡

电话

：020-32639288

传真

：020-32638565

（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陆建强

保荐代表人

：

唐为

、

王为丰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198

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联系电话

：0571-87828004

传真

：0571-87828004

发行人：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关于中金泰顺 12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中金泰顺 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

合同” 或“《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中金泰顺 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出现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基金管理人” ）应当在上述事由出现后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

同，此事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中金泰顺 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中金泰顺 12�个月

基金代码：009843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0年 9月 15日

基金管理人：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

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应当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

程序并终止，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日终， 本基金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前述终止条件，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基金财产清算

1、自 2021 年 12 月 14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

开放办理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并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本基金的最后

运作日为 2021年 12月 13日。

2、基金管理人将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

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

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

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

及时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6、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7、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

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

例进行分配。

8、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5 个工作

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规定

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规定报刊上。

9、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15年以上。

四、其他

1、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办理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本

公司承诺在清算过程中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履行相关职责。

2、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如因所持证券处于锁定期、停牌等流动性受限情形暂时

无法变现的，基金将可能无法及时完成全部资产清算，且基金资产在相关证券变现处

置过程中亦可能进一步产生收益或损失。

3、投资者可以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iccfund.com）或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

户服务电话 400-868-1166咨询有关详情。

4、本公告解释权归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